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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E_E6_94_B9_E9_c37_644873.htm 目前，备受关注的个

税调整方案尚不为外界所知，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就呼吁，个税调整方案应该可以拿出

来公开讨论。 据本报从熟悉相关情况的政府智囊处获悉，个

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已成必然，但个税暂不按“以家庭为单位

”征税。 其中，主要是由于包括技术等各方面客观条件限制

，所以暂时无法实行家庭为单位征税方法。 但方案仍然确定

了“以家庭为单位征税”为改革方向。事实上，在两会期间

，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

税。 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很赞成“以家庭为单位征税”，但考虑到目前难以全面

了解人们的真实收入情况，更难掌握一个家庭的全部真实收

入情况，因此估计暂时无法实施“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只

能逐步朝此方向努力。 暂不实施“以家庭为单位”征税 此前

，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其中即包含

了部分个税改革方案。 2011年3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个税改革引起了全社会高

度关注，《草案》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个税起征点将会提

高。 但是否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一直未有明确信息，外界

普遍认为，一般按照家庭为主体进行收税将有效降低家庭整

体税负压力。 为此，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宪榕、全

国人大代表刘玲、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全国政协委员刘克



崮等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 在刘克

崮看来，单独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减轻百姓负担意义不大，未

来应以家庭为单位征收。 据本报从熟悉内情的政府智囊处获

悉，个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已成必然，但个税暂不按“以家庭

为单位”征税。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3月6日在旁听

江苏团审议时被问及个人所得税将按个人还是家庭来征收时

，他则表示未听说按家庭征收的说法。 苏海南也认为，暂时

不太可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刘克崮则指出必须要建立

起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 刘克崮认为，以当前中国国力

，3年完全可以实现这些涉及社保、收入等方面系统的集成、

完善，比如建立针对个人的信息系统。 据了解，目前以家庭

为主体征税成为方向已经确定，这显然对税务等部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全国税收起征点仍然一致 减少税率级次已经被

列为个税改革的重点。 目前，扣除免征额后，现行个税税制

对5000元以下收入有三档税率，500元以下部分税率5%

，500-1500元部分税率为10%，2000-5000元部分税率为15%.但

从目前获得的消息，新方案可能会改为5000元以下部分统一

适用5%的税率。一旦消息得到证实，这就减少了税率级次。 

目前，我国个税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而

国际上多为4-5级税率。 不过，为外界关注的是，个税的起征

点仍然可能按照全国统一标准来实施。 这就意味着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个税起征点和三线、四线城市仍处于同一起跑线

上。 苏海南认为，个税是全国统一的，各个地区不能自行制

定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

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全国个税应统一，分地区制定

个税起征点尚不现实。新闻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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